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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匍匐前進：我國女性軍人的處境與充權

嚴巧珊

壹、前言

「做兵」是男性從少年進入成年的

一項重要儀式―「當過兵的才是男人」，

男性透過軍事培訓養成男子氣概，當兵經

驗更成為男性共同的成長印記。而女性當

兵，則是從具時代背景因素下的「特殊事

件」中展開，依文獻資料記載，我國女性

軍人參軍可追溯至民國以前的戰爭與革命

事件作為開端，後續因應社會人力結構變

化及國防實需，民國80年起，國軍開始擴

大招收女性專業軍、士官人力（專長分配

也從以往的政工及護理兩項，增加航海、

飛行、財務、修護、木工、通信、兵工、

補給及資訊等20多項領域），民國83年三

軍官校招收女性學生、民國95年起開放女

性志願士兵入營，逐步造就女性軍官、士

官與士兵比例提升。而性別主流化的推動

更加速了女性軍人參軍的進程。

1995年聯合國第4屆世界婦女會議通

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將「性別主流

化」作為各國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

略，我國行政院婦權會於民國94年開始積

極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從民國95年國防

部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之政策推行令頒

「國防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

且開始一年的試辦階段、三年推廣階段

（民國96年至民國98年），後續持續執行

迄今已近十五年。國防部從上而下的性平

政策推行，逐步朝向減少組織體制障礙的

方向邁進。工作重點主要針對女性人力運

用、工作環境設施改善、宣教、營規管

理、女性人身安全保障、資源（預算）分

配等層面進行改革。

國防部性別主流化的推動是改善女性

軍人處境的契機，更是充權女性軍人以提

升內在動機、發展潛能和成就自我的關鍵

機會。然而，軍隊根深蒂固的陽剛霸權文

化仍是組織內部運作的核心信念，女性軍

人的加入必定造成軍事組織出現各種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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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調適（Carreiras, 2017）。就如Cynthia 

Enloe曾說過：「男性是軍人主體，而女

性只是參與軍隊」。軍事和男性身體之間

關係是非常合理的，是可以很容易地被認

同和規範化的（Hearn, 2012）。國防部性

別主流化的推動可否能改變軍隊組織文化

進而達到充權女性的目標？是否能改變軍

隊長期以來以男性軍人為主力，女性軍人

為替代性或補充性的角色的用人標準？此

政策的施行能否取得實質的效應？抑或是

僅淪為形式上的業務報表？為此，本文從

軍隊與女性充權議題開始論述，接續說明

我國女性軍人目前的處境，以勾畫出我國

女性軍人處境與充權現況之輪廓。

貳、軍隊與女性充權

一、女性充權

女性充權的概念出現在1980和1990

年代之間，當時認為女性充權是一種手

段，因為認知到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希望

藉由結構性改革以實現更大的平等，1990

年代後開始受到廣泛的運用（Cornwall & 

Rivas, 2015）。Adewole（1997）定義女

性充權：「為女性提供有利的環境或機

會，以為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做

出貢獻。」Lasiele（1999）進一步指出，

女性充權可以說是為女性提供了充分的機

會，以發展其潛力，並為國家甚至是整個

世界的發展做出貢獻。同時，性別平等和

女性充權之間的關係通常被認為是性平發

展的關鍵問題，女性充權和性別平等是密

不可分必須相輔相成的，而賦予女性權力

以做出自己生活決定，更是實現性別平等

的關鍵一步。因此，為了實現性別平等，

就必須增強女性的權能。

作者檢視相關文獻後，將女性充權

區分為「結構性充權」和「心理充權」予

以討論，所謂「結構性充權」是指鉅視層

面上的運作，目的是在管理層面上充權組

織成員，當充權涉及組織層面，是指組織

會為成員創造自我效能的發展機會，並

且去除成員的無力感（Conger & Kanungo, 

1988），並提供社會和政治支持、獲取

訊息，以及營造參與感的組織氣氛等

（Spreitzer, 1996）。而「心理充權」則是

指組織成員充權的主觀經驗，焦點著重於

組織成員內在動機的充權（Mthembu, Kotze 

& Khashane, 2007），Spreitzer（1996）將

心理充權定義為一種激勵的概念。相關研

究亦指出，心理充權的確可以增強女性成

員個人控制感、歸屬感和提升工作豐富

性，以激勵她們參與工作，從而帶來正向

的組織管理與成果（Amundsen & Martinsen, 

2015; Carless, 2004; Chhanda & Dasgupta, 

2018）。「結構性充權」和「心理充權」

必須相輔相成才能有效增強女性權能，因

為女性充權的障礙有內部與外部因素，內

部因素來自女性自我心理障礙，包括：恐

懼、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心，以及對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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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懼等；外在因素就來自於組織所產生

的障礙，包括：缺乏決策自主權、訊息獲

取困難等（Chhanda & Dasgupta, 2018）。

二、我國軍隊女性充權

長期以來，維護國防和安全問題被

視為是男性的特權，而這樣特定的「模

式約束」效應更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嵌入

組織運作而產生路徑依賴（Sasson-Levy, 

2002）。透過軍隊性別主流化的推動，軍

隊在管理層面上提供女性充權的支持更逐

步帶動軍隊組織氣氛的改變。如民國104

年國防報告書指出：「國防部推動性別主

流化，落實性別政策綱領，積極達成『實

質面』與『法律面』之性別平等」（國防

報告書，2015），顯示國防部推動性別主

流化有朝向「結構性充權」與「心理充

權」的目標進行。作者蒐整相關文獻，以

及國防部民國96年度至民國108年度推動

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資料，據以說明軍隊

女性充權的進展。

以下將軍隊女性充權的進展區分為：

「女性人力運用」、「軍隊性騷擾及性侵

害防治機制提升」、「育嬰留職停薪、托

育設施設置」與「組織再教育與性別意識

培力」等四個部分：

（一）女性人力運用

女性人力運用的發展可以從人數比例

的增加、多元職務發展與女性重要職缺培

育等三方面說明：

1. 女性人數比例增加

國防部於民國102年令頒「女性人力

進用指導構想」，規劃5年為一期程，自

103年起，逐年依女性人力退補情形，民

國107年底要將女性人力提升至軍職現員

目標12%，民國107年女性人力提升已經

達標（12%）。後續，民國107年12月國

防部令頒「女性人力進用指導構想」，

規劃5年為一期程，自108年起，逐年依女

性人力狀況持衡補充，預於112年底將女

性人力提升至軍職現員目標14%。至民國

108年底，我國女性軍人比例已達13.06%

（國防部，2019）（詳如表1）。

2. 多元職務發展

從民國102年開始，我國女性軍人的

人力運用在陸軍、海軍和空軍都有具突破

性發展，其中以女性加入陸軍裝甲兵科、

海軍艦艇單位，以及空軍作戰聯隊最具指

標性。

(1) 陸軍單位：陸軍令頒「裝甲兵

科進用女性人力驗證規劃（民

國103年10月13日）」，自民國

104年11月起至民國105年11月

份止，招收50員女性志願士兵

進行訓練，共有47位女兵完訓

分發部隊服役；民國105年首度

開放陸軍官校及專科學校士官

二專班畢業女學生選填裝甲兵

科，計有軍官2員、士官二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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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員選填並完成專長訓練返回部

隊任職及實施分科教育（國防

部，2017）。

(2) 海軍單位：海軍自民國102年開

放女性士官及志願士兵派任艦

艇，共計規劃438職缺，並於民

國104年4月30日修頒「海軍女性

軍官士官士兵派任艦職實施規

定」，建立女性軍官、士官、士

兵派任艦職作業程序（國防部，

2016）。民國105年12月27日海

軍修頒「海軍士官兵學經歷管理

實施計畫」，建立女性士官兵

經管輪調作業程序。至民國106

年止女性派任艦艇任職者共904

員，並開放女性人力加入單位計

基隆級等12類艦型、49艘艦艇

（國防部，2017）。

(3) 空軍單位：空軍從民國80年開始

招收女性專業飛行軍官、民國97

年開始招收女性正期班學生。目

前在正期學生班、飛行常備軍官

班、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以及志

願士兵等均有招募女性成員。民

國107年有三位女飛官通過各階

段飛行訓練，成為空軍三型主力

戰機（IDF、幻象2000、F-16）

首批女性飛行員。

3. 女性重要職缺培育

培育女性擔任各級主官（管）與重要

職缺的歷練，是提升女性軍人向上發展、

升遷的要件。國防部培育女性擔任各級主

官（管）的人數，從民國103年底48員至

民國106年底提升為76員；另於民國104年

元旦拔擢首位外島野戰部隊女性少將政戰

主任、民國105年10月16日資電群上校指

表 1　民國 102-108年我國軍隊成員性別比例	 （單位：%）

性別比例

年度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合計

102 91.2 8.8 100

103 90.2 9.8 100

104 90.15 9.85 100

105 89.49 10.51 100

106 89.06 10.94 100

107 88 12 100

108 86.94 13.06 100

資料來源：國防部。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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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首度由女性擔任、海軍司令部於民國

105年12月1日拔擢首位二級艦女性中校艦

長、民國106年11月16日拔擢首位一級作

戰艦女性上校艦長，以及民國107年晉任

一位馬防部女性少將政戰主任。

（二）軍隊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機制提升

軍隊性騷擾防治機制在相關業管單

位關注下，有法規研修、教育宣導，以及

性平師資培訓等作為，藉以提升性騷擾防

治機制。就「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及性侵

害預防實施規定」規定在多次研修下更臻

完善，如：民國104年9月21日明訂禁止偷

拍行為，並將性侵害預防機制納入規定；

民國105年6月6日增訂派遣勞工及實習生

為規定適用對象、訂定各級性騷擾防治相

關教育訓練頻次與召開形式、提高性騷擾

申訴會召集人層級，並納編法制人員為成

員，以強化專業性；民國107年3月修正重

點於申復編組提高層級、重大性侵害案件

處理程序、增加證人、檢舉人之獎勵及保

護措施，以及納編法制人員為調查小組成

員；在教育宣導方面，國防部擬定宣導教

材、綜整相關案例，以及平日透過青年日

報等多元管道實施宣導；在性平師資培育

上，民國108年策頒「性騷擾及性侵害處

理人員調查培訓要點」，針對性騷擾申訴

會調查成員，每年辦理培訓2梯次，民國

108年共計結訓計54人，以提升性騷擾案

件承辦人員素質（國防部，2019）。

（三）育嬰留職停薪、托育設施設置

國防部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

訂定「志願役軍官、士官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作業要點」、「志願士兵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作業要點」。民國101年至108年國軍

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已達5057人次

（男1422人、女3635人）（詳如表2）。民

國103年12月30日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任官條例施行細則」，增訂但書使育嬰留

職停薪復職未滿一年者，仍得列為晉任對

象，以利工作及家庭兼顧，建立更性別友

善之工作環境；民國105年10月策頒「106

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增列懷孕女子保

留錄取資格機制（國防部，2016）。

托育服務方面，除臺北市私立三軍幼

兒園每年提供托育服務，以及國防部與民

間幼兒園簽訂異業結盟。國防部並於民國

106年11月2日與北市府簽署合作意向書，

於大直實踐營區共辦設置「非營利幼兒

園」，民國109年8月1日開辦入學；在軍隊

哺（集）乳室設置上，依國防部令頒「國

軍哺集乳室設置管理原則」，至民國108年

底止，共設置446間（國防部，2019）。

（四）組織再教育與性別意識培力

1. 組織再教育

組織再教育主要透過研習等方式召

集各單位承辦人及業務督導參與研習，使

組織內部人員產生性別主流化意識，並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123

嚴巧珊   匍匐前進：我國女性軍人的處境與充權

落實於工作場域。課程實施對象主要包

括：「各司令部業管副參謀長、各軍事學

校校長、院長（所長）、國防大學教育長

及性別主流化業管主管及承辦人員」、

「監察人員」、「心輔人員」、「軍法軍

官」，以及「各軍事院校性別平等課程領

域授課教官」等，目的是希望提升各單位

主官（管）及性別主流化業管主管及承辦

人員的性別意識，才能讓國防部所推動的

性平各項業務更落實性別主流化所推動的

改革目標。課程內容包括：「性別平等」

或「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以民國108

年為例，「各司令部業管副參謀長、各軍

事學校校長、院長（所長）、國防大學教

育長及性別主流化業管主管及承辦人員」

共243人參訓（男性165人、女性78人）；

「監察人員」78人參訓（男性59人、女性

19人）；「心輔人員」共349人參訓（男

性232人、女性117人）；「軍法軍官」共

129人參訓（男性100人、女性29人）；

「各軍事院校性別平等課程領域授課教

官」合計28人（男性10人、女性18人）。

2. 性別意識培力

性別意識培力則以個人為對象，運

用入伍訓練、專案講習、專家演講、莒光

日教學、座談會、軍法教育等時機辦理。

作者整理國防部民國103年至民國108年推

動性別平等成果報告，宣教管道包括：精

神教育專題、奮鬥、莒光日教育、青年

日報，以及漢聲電台等，民國103年至民

國108年共計有一千三百多則的宣教資料

（詳如表3）。

表 2　民國 101年 -108年國軍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數）

性別

年度
男性 女性 合計

101 115 624 739

102 126 255 381

103 100 226 326

104 145 375 520

105 160 450 610

106 231 514 745

107 244 565 809

108 301 626 927

合計 1422 3635 5057

資料來源：國防部、行政院性平會（2020）。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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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龐大的軍事組織在性別主

流化的推動下，有效率地逐步推動多項的

改革，包括：女性人數提升、多元職務發

展、重要經管歷練、性騷擾防治、重視成

員工作與家庭兼顧的需求，並且對全體成

員進行密集性的性別平權、性別主流化等

相關教育。國防部性別主流化推動的確逐

步透過制度上的修正以及性別意識培力，

從制度面和內在意識層面充權所屬人員，

以期達成性別平權的目標。

參、我國女性軍人處境

女性充權的目的就是改變社會不平

等、性別歧視在體制和結構上的改變，

並促進女性取得成就和資源（Muneer, 

2019）。究竟國防部推動性別主流化近

十五年後，女性軍人處境現況為何？作者

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後，有以下四項發現：

一、 樣板營造平等假象，性別分工仍是

常態

樣板與樣板主義的概念指的是組織

會刻意提拔少數群體中的少數人，以製造

平等或重視弱勢的假象。樣板在組織中會

獲得注意但也受到高度檢視，尤其優勢群

體會刻意誇大與樣板的差異性（張晉芬，

2011）。雖然目前女性軍人比例獲得增

加，也有更多元的職務發展與重要職缺培

育規劃。然而，女性軍職人員仍多以非戰

鬥職務為主，如民國105年資料指出，女

性選擇戰鬥官科者僅占15%。（立法院公

報，2017：206）。多數女性軍人仍選擇

非戰鬥類職務的原因可歸因於社會、心理

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刻板印象的威

脅和偏見等。因為女性在軍事環境中要爭

取與男性競爭的優勢，必須付出相當的心

力和體力，多數女性就會因此退縮（陳宜

表 3　民國 103年 -108年性別意識培力相關宣導資料統計表	 （單位：則）

類別

年度

精神教育

專題
奮鬥 莒光日教育 青年日報 漢聲電台 合計

103 2 1 7 161 94 265

104 1 4 5 156 74 240

105 3 3 4 104 126 240

106 4 6 9 149 198 366

107 4 21 4 269 681 987

108 5 22 22 484 764 1308

資料來源：國防部。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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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2010；嚴巧珊，2018）。雖然有少數

女性軍人可獲得領導地位，卻對男性主導

地位難以撼動。

首先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少數女性

軍人會強化自身專業表現，跳脫傳統軍事

性別職務分工。然而，多數女性軍人仍無

法擺脫社會性別分工角色的制約，例如嚴

巧珊（2018）研究發現，多數女性軍人仍

傾向選擇幕僚單位、學校單位，以及後勤

支援單位，主要是母職的考量，以及擔憂

到戰鬥單位表現不如男性；其次，在單位

考量方面，單位長官在工作分配時總會考

量男女差異，習慣性降低女性工作量或強

度，這樣的思維是一種保護心態，也是不

信任女性能力的態度（王盈舜，2017；陳

宜倩，2010；嚴巧珊，2018），例如：救

災任務會優先派遣男性執行、夜間衛哨勤

務由男性擔任、特定職務會以性別為考量

等。總而言之，性別分工仍是目前軍隊各

項任務執行的分工模式。少數女性軍人會

強化自身專業表現，跳脫傳統軍事性別職

務分工。然而，多數女性軍人仍無法擺脫

社會性別分工角色的框架。

二、家庭角色侷限女性軍人職涯發展

軍事和家庭均描述為「貪婪的機構

（greedy institutions）」（Coser, 1974），

尤其給予女性軍人相當的壓力。軍隊工作

文化強調一種「苦難的崇拜（veneration 

of suffering）」，軍人必須犧牲自己的家

庭和生活來贏得聲望，軍事任務必須擺

在首要考量。同時，家庭責任又框架住女

性軍人，讓大多數女性軍人必須遵循賢妻

良母的傳統規範，為了家庭放棄軍職發展

（Sasson-Levy, 2011）。

女性軍人為了兼顧家庭與工作必須

比男性付出更多心力，例如：懷孕女性因

安全考量不得上艦艇工作，職務歷練規劃

受到延遲（嚴巧珊，2018）、女性飛官懷

孕須暫停飛行任務，至生育後才能再進行

飛行訓練與飛行任務（鍾成鴻，2017）、

懷孕女性不得擔任主官職、懷孕無法體測

失去進修機會（郭怡杏，2016；嚴巧珊，

2018）。同時，軍隊無法提供較靈活的工

作時間，包括：無法彈性上下班時間、需

輪值留守、任務緊急召回、職務歷練輪調

頻繁等（王盈舜，2017；黃天縱，2018；

嚴巧珊，2018），都導致女性必須在工作

或家庭做出取捨。家庭角色的框架，除

了社會對於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女性自

己也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家庭分工觀念。因

此，唯有女性軍人發展出追求自我成就的

動機，才有可能突破傳統社會文化的框

架，落實真正的性別平權。

三、女性軍人仍難以突破玻璃天花板

Kanter（1977）透過組織結構觀察女

性工作者的地位，提出「玻璃天花板」概

念，用以指稱女性在組織中機會受阻的。

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軍隊中服役的女性人



社區發展季刊　171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126

專題論述

各軍種女性的升遷發展，也同樣發現女

性面臨工作與家庭的兩難之下，會以家庭

為重。

軍職人員若沒有相關經管歷練就無法

晉升上階，晉升的門票必須要透過交織歷

練主官、主管職務和行政幕僚職務才能取

得。即使軍事職務幾乎已全面開放女性任

職，多數女性仍會因社會的性別角色分工

影響而放棄歷練指揮職和領導職，或要求

到非戰鬥兵科、專長任職以照顧家庭。儘

管軍隊繼續努力改革戰鬥和非戰鬥職業的

職業前景，男性軍人的晉升機會仍多於女

性軍人，因此影響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

女性軍人的留任年限和升遷機會。

總而言之，升遷障礙的癥結有時並

不在於制度或政策本身，而是在於制度的

運作機制，並且多以細微、不易察覺的方

式進行。外在阻隔來自於社會的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內在阻隔更包括害怕失敗或成

功、低自尊、角色衝突等。女性軍人除了

數有所增加，但晉升上校階以上的女性人

數仍受到限制。自民國107年1月1日至109

年1月1日止，僅有108年1月1日有女性少

將晉任生效。在上校晉任部分，除了民國

107年1月1日女性上校晉任比例達14.3%

之外，其餘晉任比例均少於7%。從表4也

可以看出，隨著晉任官階越高，女性人數

比例也明顯逐步下降（國防部，2020a）

（詳如表4）。

軍隊「玻璃天花板」現象成因很多，

包括：無基層單位領導職的歷練、人際關

係的影響、社會的性別角色分工，以及

女性被排除在部分職務之外等因素（周

海娟，2011；侯義雄，2011；陳慧蓉，

2012；嚴巧珊，2018）。其中在女性無基

層領導職的歷練和社會的性別角色分工

影響最大。黃天縱（2018）研究海軍艦

艇部隊的女性軍官，發現她們在升遷發

展和家庭兼顧的考量下，大多選擇放棄工

作發展而回歸家庭。嚴巧珊（2018）研究

表 4　民國 107年 -109年國軍軍官定期晉任女性人數比例	 （單位：%）

階級別

晉任生效日期
中將 少將 上校 中校 少校

2018.01.01 0.0 0.0 6.6 10.7 17.5

2018.07.01 0.0 0.0 14.3 12.2 13.7

2019.01.01 0.0 5.6 6.8 10.2 17.5

2019.07.01 0.0 0.0 3.6 8.9 15.6

2020.01.01 0.0 0.0 5.7 8.1 13.5

資料來源：國防部。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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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比例達七成，多數軍事成員仍會質

疑案件處置的公平性，甚至認為性騷擾

較偏袒女性，對提告女性軍人產生負面

情緒。

權力不對等和組織文化因素都被認為

是軍隊性騷擾發生的主要原因（呂佩恩，

2014；侯義雄，2011；Harris, McDonald, 

& Sparks, 2018；King, 2015）。尤其女性

從事以男性為主的工作時，會引發更多偏

見態度和歧視行為（張晉芬 2011），例

如：「女性軍人是來當花瓶的」、「女人

當兵是來找老公的」（劉欣怡，2012；嚴

巧珊，2018）。在軍隊中，男優女劣的歧

視與標籤無處不在，除了明顯的性騷擾事

件之外，透過言語嘲諷女性也頗具多樣性

和頻繁性。軍隊性騷擾事件亦是一種根源

於性別歧視的受害形式，透過敵意式的環

境騷擾被非正式的縱容和支持，以作為一

種排除女性的方式，並產生偏袒加害者和

責怪受害者的情況（Stander & Thomsen, 

受到外在的壓力之外，亦受限於自我的侷

限。玻璃天花板是否能拆除，除了制度

的改革外，如何充權女性軍人更是重要的

課題。

四、 大驚小怪？軍隊性騷擾怪罪女性受

害者

依據國防部資料統計，自民國105

年至民國108年止，國軍性騷擾申訴案件

數共計有133件，其中成立計94件（占

70.7%）、不成立計19件（占14.3%）

（國防部，2020b）（詳如表5），以女性

受害者居多。就軍隊性騷擾案件數可見仍

具嚴重性，加上部分受害者並不願意公開

自己曾遭受性騷擾的事實，避免受到其他

人的非議和異樣眼光（王盈舜 2017；侯

義雄，2011），抑或是單位長官息事寧人

的態度（賴育貞，2016）、蒐證不易（王

盈舜 2017；賴育貞，2016），讓案件數

仍存在黑數。另一方面，即使性騷擾案件

表 5　 民國 105-108年我國軍事單位性騷擾案件統計表	 （單位：件）

類型

年度
申訴案件數

已結案
審議中 成立數占已結案數

成立 不成立

105 37 20 11 6 64.5%

106 45 41 4 0 91.11%

107 39 24 1 14 61.53%

108 12 9 3 0 75%

合計 133 94 19 20 70.7%

資料來源：國防部。表格由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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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軍隊性騷擾常被解讀為：只是

「說話沒分寸」、「玩笑過火」、「男女

間打鬧」而已，即使案件調查結果為成

立，軍事成員仍認為處份過重、對男性較

不公平（王盈舜，2017；林冠蓁，2019；

嚴巧珊，2018），申訴者更被視為是破壞

單位團結的「麻煩製造者」，導致女性軍

人在面對性騷擾事件時往往陷入兩難，也

容易出現膽怯、退懦的情況而不敢提告。

肆、結論

性別主流化的推動下，的確大大提

升軍隊實現性別平等、機會均等和邁向充

權女性軍人的可能性。如Arat（2015）所

述，若要改變女性軍人的劣勢地位，就必

須從組織制度層面賦予女性權力，並形成

重新分配的效果以充權女性。如今，女性

軍人在部隊的角色越來越多元，女性軍人

可以擔任將軍、艦長、飛官、蛙人、砲

兵，更可以指揮軍艦、開戰車、駕駛飛機

和擔任特戰人員。軍事角色的參與從非戰

鬥職務進展到戰鬥職務的參與，越來越多

女性軍人也參與戰鬥職務的專長訓練，都

大幅提升女性軍人的軍事經驗質量。

結構性充權的成效顯而易見，相對而

言，心理充權並非易事。目前女性軍人仍

處在一個被動式的參與性別主流化推動，

軍隊為官僚式的組織，除了強調陽剛的性

別角色行為，更強調由上而下的階級服

從。在這樣的組織中，決策通常集中在較

高層級中，並且不容易在組織層次結構中

向下移動。而社會認同和自我概念是與個

人所處的組織緊密交織在一起的，尤其軍

隊是極度性別化的組織，透過內部陽剛氣

質的支配地位，以及外部的霸權陽剛氣質

的建立，都形塑著軍事成員的自我認同和

性別角色的定位。如今，我國女性軍人不

論是在工作場域或是家庭中，均仍未擺脫

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的侷限，也大大降低後

續突破玻璃天花板的可能，加上軍事環境

存在男優女劣的歧視與標籤，以及軍隊性

騷擾普遍怪罪女性受害者的現況，都顯示

著軍隊性別平權的推展仍是一場耗時、艱

辛的戰役。

「匍匐前進」，是軍事訓練中常被提

到的一種軍事用語，用於描述軍人將身體

貼近地面，以手臂和腿的攀爬力量，將身

體推動前進的一種實戰中運動方式。每一

位現役女性軍人都正走在通往性別平權的

路上，這是一段不容易看到終點的路徑，

過程中除了有重重考驗，更會受到他人或

自己的慫恿而選擇中途退出。然而，只要

這條路上一直都有女性軍人堅毅的挺身向

前、突破重重考驗，都驗證著突破性別侷

限的可能性。因此，若軍事組織持續推展

性別平權政策，同時每一位女性軍人都能

跳脫框架、抓住自我成就機會，並且勇敢

發展自我效能為自我創造機會，性別平權

才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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